第32期
滨州市农村环境整治创建生态

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8月30日
无棣县：“无害化”卫厕现身生态文明村
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中，市卫生局认真负责，真帮实扶，目前已为该村提供帮扶资金、物资折合50万元，新硬化进村路650米，购买了垃圾箱6个，胡同硬化和休闲健身广场正在建设中。同时，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与无棣县卫生局一起为席家村提供了100套改厕材料，请来专业安装队，帮助农户完成了改厕工程。

此次改厕是将普通厕所改为生态卫生旱厕，不用水冲，采用干燥脱水的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大大消除了粪便对环境的污染，有效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一年只需处理一至两次，处理后还可作为优良的土壤改良剂用于农业或绿化。“无害化”卫生厕所入住生态文明村，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也提高了农民的卫生意识，树立了乡村文明新风，让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环境整治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市卫生局帮助协调下，无棣县卫生局、爱卫办积极争取国家改厕项目45万元，购置了1500套改厕材料，在全县61个生态文明村中广泛推广，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9个村700余套改厕任务。

沾化县开展“净在农家、绿在农家、美在农家”活动

为推动全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的深入开展，积极营建人人动手、家家参与的浓厚氛围，沾化县妇联积极响应市妇联“卫生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号召，在全县52个创建村中开展了以“净在农家、绿在农家、美在农家”为主题的“三进家”活动。
一是净在农家。各村妇代会从治理居室、庭院环境、房前屋后着手，积极开展以“卫生进农家，健康在家园”为主题的“四清四改两拆”活动，即：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清柴垛；改水、改厕、改厨、改圈；拆除破旧、遗弃和危险建筑物，拆除有碍交通和村容村貌的建筑物和堆放物，掀起了“户参与、院整洁、人清爽”的创建活动新高潮。
二是绿在农家。10月份以后，全县各级妇联组织将抓住绿化造林的有利时机，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积极参与村内新建道路的绿化补植工作。并结合产业特色和地域特色，按照“栽足四旁、栽满庭院”的绿化目标，广泛开展庭院绿化活动，一人认种一棵树、一人多栽一盆花、一人绿化一平米，努力打造出春季花香、秋季果韵的绿色庭院。
三是美在农家。各乡镇（街道）妇联以“绿色家庭”、“卫生家庭”、“环保家庭”、“五好文明家庭”等“家”字号创建活动为载体，向创建村农户下发倡议书，号召各家庭成员在生活中简约消费、低碳生活、和睦邻里，营造家庭共树文明新风的氛围。
为确保“三进家”活动真正让群众长受惠、普受益，各村妇代会与街道两侧每家每户签订了《庭院保洁承诺书》和《“门前三包”责任书》，发挥“巾帼文明队”的监督作用，定期对农户进行巡查，对卫生较差的家庭进行通报，对卫生保持较好的家庭挂牌表彰，通过家庭观摩、家庭比美等活动树立样板，以点带面，延伸辐射，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经济开发区沙河办事处
图文并茂展示创建成果取得良好反响

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开展以来，经济开发区沙河办事处不仅在打造生态文明硬环境上求实效，解决了许多村居遗留多年的路、沟、电等难题，更注重在营造生态文明软环境上下功夫，对辖区内第一批生态文明村沙于、殷家和段家的主干道两侧墙壁全部施行了统一粉刷，配备宣传标语和图片，形成了“宣传文化一条街”，大力宣传廉政文化、计划生育、创先争优、文明新风等内容。该办事处在工作中坚持边探索边总结，编辑印刷了《沙河街道办事处“十位一体”创建生态文明新农村》画册，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沙河街道办事处“十位一体”创建生态文明新农村》画册由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十位一体”创建标准、实施环境整治共建美好家园、倡四德新风树百佳典型——我身边的榜样和37个村创建重点等五部分组成，重点介绍了“十位一体”创建标准，即：经济发展、组织建设、村庄建设、村容整治、社会事业、文明创建、生态创建、和谐稳定、计划生育、廉政建设等十个方面，以及沙于村、殷家村、段家村生态文明村创建纪实，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现了辖区生态文明村的创建活动，推动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
景观石刷亮村庄“新名片”

----无棣县佘家巷乡、车王镇设置农村地名标志牌
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开展以来，无棣县大济路、蔡河路、疏港路等沿线的部分村庄新购置了一批村名景观石，放置在各村入口处，景观石形态各异，刻上苍劲有力的字体，令过往行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成为沿路一道亮丽的风景。
农村地名标志牌一向被称为“外地人的眼、当地人的脸、农村的名片”。但此前该县农村普遍存在无地名标志牌或村名不规范等问题，成为走村访友的外乡人的一件头疼事。今年4月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开展以来，佘家巷乡、车王镇将设立农村地名标志牌作为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投入21万元在所辖的11个市、县级生态文明创建村设置了18块景观石地名标志。通过对村名设标，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出行、通讯、邮电及招商引资工作，也提升和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品位和形象，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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